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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82/2021_2022__E6_B5_99_E

6_B1_9F_E7_9C_81_E8_c67_182347.htm 一、35周岁以上免考

外语的考生，浙考办[2000]046号文件 "在确保总学分不低于专

业计划规定学分的前提下，可根据实际需要在各本科专业的

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中任意选择加考课程（与已学课程名称

相同、学分不同的课程除外）"规定的加考课程不包括各本科

计划课程表中所列的非本专业专科生的相应加考课程。在高

中起点本科计划中选择免外语加考课仅限于同专业本科段计

划的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。 二、考生取得的"马克思主义哲学

原理"、"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"两门课程合格成绩和"邓

小平理论概论"、"毛泽东思想概论"两门课程合格成绩，可分

别顶替高中起点类本科专业开设的"马克思主义原理"和"中国

革命与建设"课程成绩；反之，"马克思主义原理"或"中国革命

与建设"课程，只可顶替"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"、"马克思主义

政治经济学原理"或"邓小平理论概论"、"毛泽东思想概论"两

课中的一课，不得以一课成绩顶替两课成绩。 三、各类专科

及以上毕业生报考自考本科段专业，凡毕业证书中明确填注"

××专业××方向"者，其专业方向名称视同专业名称。 四、

报考高中起点类本科专业的考生，在完成同专业现行专科段

（基础科段）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后，可先按专科（基础科

段）计划申请毕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